AAE Y B ERAT 2
113# R F %6145
. H

u

XN IE A R R

4 g

MR A B
T RLE LR ek LT

A g
FAEEARGFARRAR G B AR T E ) AR ARALL

EL1L 5P 3 3 hkm S 5 ke T

B2

—_ N

B >
2_FH W o

SN > b

\‘z’%?‘\aﬁ-‘ﬂf?ﬁ Eﬂ?é\%°
TF % 2
A N
”% }&g]%] ﬁvgj}f‘;«?/ =2 ("L‘%’g]&%;\gj) 'zt,i,}g‘l':l /J _{E
ERFLARER o BMAEL (L) BFEF LS
AP o MNP RERFEF T AT R L wy
/\:jl J 1

S rE L 1%, 5% F Lok
AV ERE D %-1.5%F R E 54
@«11063&10‘3 BEEss P 4k o k2 A w111 &1
29p ~111=#12% 28p ~112#2%2p > <¢ﬁ%%§*i(1
F) 100F ~ > £35300F ~478 3 Rt > 23t hE B2
ﬁﬁi%ﬁ%&?ﬁéi%ﬁ%?ﬁo&%;%%ﬁﬁﬁﬁ
A RS NP2 PRERREIAS BT A
WA BATARER o B oAt AR (T AR Y A
%)ﬁﬁ%oﬁﬁﬁﬂdkﬁéiﬁajﬁﬁﬁﬁé’nﬁﬁé
A1 &1225p ~ 112812 2P ~ 112827 6p #-F B IR
HR B P o A1 EARIZ S 0 ¢ g Bem ko P 2

i‘w
wp

e

%— 7



—_—

BEAL204F o AERTRERP)FTHEEM BT A R
AR IREEPER RRLEEF LT A E e A A
RG> SAmmlI2E 27 & F 5989254 2k
FoRAPERANTHFLIEFUTEFIE 2R T Az A i
FEZOFT 0 é%‘j\ﬁ;.@,f AL A2 ;:%ET 7

24 ik B kA
%,

Yokt 4 o kX

WA TR 2 2 4n g de s WAt 111E11 2 29p ~ 111#127
28p ~112#27 2p & 2 41004 =~ » £3+300F ~3 R4
FERLTEFZHRFTEE - RLEH AL AR 2 RFIM G

2 = /N \ v | N Jr
3}7% Z'ﬁt'L 51/“—?;\7\‘ B oom 2R, TR BT Fw B
4,

SN

N

)
|l o N

2

Y
-

I
=

pl ‘]\4\-
T,

4
1}

ETIS
pt 3
ud

=
R
¥
)

BB S LT SR

= 2 Y
N -

‘—\

4
w=»
s
S \7’3%: fl\ b
‘U "

%
oA
@
Rip
Na e Ao e

N
N
N

R DR

M.
|+~

L
s
T T

IR
'~
X
X

WP g
=
S

)
35

Ty
X
-

<
~me
S R T

/w,

(‘4 _/“#q; F_*, (Q;
N
"y ‘%‘
ETIRS (1;&5 ES
Jg0 e =t
/w
#

Tl
o
R

raliee T 1Y

;*?\’*

ez |

( )*‘g‘ﬁm\.\?‘f f—*&g ///41"—7» "/F ’ /i'i‘},"i"%qﬁ qPJsEi\z'\_;«J"i.—i Ié': 45-—._'— ;}'J_f’rf

H oA AT R FUTEFIATEL P2 o
xR $2UTHE A PRAERL AR JIF 0 %
%ﬂ%@%ﬁi%@lmﬁ’ﬁ&ﬁ&%%Ji%i?%%
T2t B TR B AR LRI L L @
é’ﬁﬁmﬁp%%‘iflﬁf‘% FEHFTEREE

TR F TR EINE (BB 2R42E R S

e %



(= )#%@47%

DAR) c ARLAEHMES R HAE
Ja & e Ak 4 2 AR o Fe e K
};"'KER,,A\; x‘}ﬂ”‘; AR R .ﬁifﬁ’fﬁfﬁzl‘}a&g e R
TN N %EmﬁiiTgﬁ%@ﬂ%m,@
Mo REEATEE K

/24:'4:}4”"’/“'°”_5__FF¥’5

—_—

a_
22 ’L R e e R
3 5 % F?‘;iLPB B $ R EIE R U P - P

k1 'T

\\

FTLEAET fi’%uuwﬁ B AR E A
22 fFE 0 CEEWERLA AR R TR 0 B RE
TR RLF O SREAPEERBITELSTLE
?@‘Wf”ﬁ”fﬁ% AT R R 0 HRRE

A (BB iE49E L 35 678%4in n SR TRE R
22 ZEEE AFIES #;_71%? x> AR L 4T
?v%*i’ﬁﬂéﬁz@ﬂﬁ Lpih oo Rdpt S
FiR 2 NEARFIM G s nh o KAREAGFRER
%ﬁﬁiﬁ*ﬁé@&}%ﬂw FEGF gt T3 BAETR
E oo k2 ’75—,-%:;’22'4'13 BRI AR e ¥

d oo MR E A RE R R ISERTA g B2 AT
W?’ﬁ%ﬁ%%@ﬁAﬁﬁﬁﬁiéﬁ%ﬁi%&:%%
FAAFEREIRE FI3ERT Y 2 EHE AT TG
%11@’%ﬁﬁ%A’@@ﬁ%%%ﬁAﬁ?ﬁﬁiﬂﬁ
Bz 72 (A3 2RV2EALH T F 5295524 1
%%8%%§“hﬁqk%)°4? P R R AR AL 4w

\

I

v

"

H 7 T,.:})‘%g}gﬂ'} B > B2 (F kL :}7%,:13f,£f3%£‘§'314ﬁ,’£1
i’F{ﬁiJ‘l BENLE AP fysdd R 4o 'TET.IJ"JD;Z#Eﬁ%i
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aéﬁ°*ﬁ@%i
BHEF AL AR GI Y NEFRREET R L HHER
i o P a,m¢ﬁ4%iﬁ,xuﬁ?ﬁ%’

] A z R
ik P ed REATLELTR fFHELF
_ VB EF '.%Hft;.zkl‘%llzﬂ&)ip £ F % 098925L



A
N
élaj
>\—
d¥
=
T
ﬂ_)\
N
S
p
.__sg\.
C
ud
A
y
3
s

REFRT AR AL AL 2 AL 3R 0 P E 2 A
R34 A7 ¥ 2B F (THELY HRE) 1I3ER
F %2906 ~ 11236 ~ 17878 ~ 181695 427 F ~ = 12 BWLINE%+
HatkA R hAedHE £ B2 LINEHZ 5488~ 2
2 FREPE ;W&&$$E~@r;p¢MM+“"ﬁ
PREFTHLE (LAREF2TE I 5417 ~%107TE 2 %1
99;‘ CE2BTE I W2TIT) o B BRKT AR ES
T (L A% %’327 I%29F ) e 0 W B AL G ALK
AL An ﬂﬁﬁii?:&iiﬁaiﬂﬁf
(iif\l‘foéél3l E‘,—T%’S%E) FTrEhEmy B2 AL
AL e Ak P2 AR (A
E53TF 2 %417 ) SR e o% 273 B2 5373004
ii%‘ﬂﬂﬁﬁ;iﬂ & %%(Qih%%mw
FI20F ) WP %2 d 2 2P A B 53 Hrd
FAREFEZESR E%ﬁ’*ﬁi’? e A FJI*r'& ig B LINE¥
e ‘af;—p\fg <§Jj‘f!fu“$§;123?‘.—1.§;137?) I N ERS AR
cTEP AL 3 YR BNE KAy £ AP M
é’ﬁﬁﬁﬁﬁﬂéﬁéﬁﬁa?pziiﬁ’ﬁ?g
ﬁ?ﬂﬁﬂ ﬁ“’f;wwi%ﬁi%W%%ﬁﬁ#fﬁﬂwi
e EHA0F & mﬁ*ﬁ? 4eH e £ B2 LINEH:E R
’ j‘l‘fbé‘i’st“ MAe ks B £ M F A
joARE

#
Em

-'-'- #Bfﬁg%'\%’i » T
,I‘i—f]);? /4 )

B

£
7
T~

—_
f >~

A
BT AL

o =

®! T
I 2

~
<
P

3
S0

¥
34
N
PG
I ‘1‘4‘-
(“
‘\E.‘
b
i
Com =
_-‘?—_\\

&
S T
e
i
o
)

S (e

ETINS
}E.‘
T
&
)
s

P

(w.
am

A
A
&
4
¢
T B
N
o

s
=
%5

o3
(w
e
WO e o T

=,
=

bt
4

K

b

ﬂ

B!

(w

~

o
o3
(“
ol

-

4
< N
- ‘\"!-ﬂ“\

“k

—

_\‘
S
(o)

Yy
&
o
M
=

EL RS
™y
'370

%

i
=}
B

f

.
= o
¥ OSE o Sk

= 4 T o O B B F
P A e
3

w

T

FFLINE¥t:E &

l:?h_



iy

N
N

(

a2

LA
xR

&
FO6TF 2 %
R Ak &7
AETELEE, TN
R -
FA Py AL ﬁr?'}wﬂﬂ\w} »
e 3 (R AR E 56T ~ %697 )
HA AR ¥ 2 N P -

= (AAREFI01F ) 2 @
R ST AR B

k

7N

ot
-3 7.
—_ 5
> I
s =%
5
u

=1

-

-3
> Ol
% T

—|
ﬂaﬁ
q

2gop 7! “%Fm;,zgﬂx’*}'g:

R AR

9

.'13{72515"— 2

=] *i»ﬁ erﬁ}?
AgE e A R ERS ?%ﬁ%mﬁf%i
Be v UERREFT ] RS L A
LW I *f"—}%' = rmﬁ»’“‘ ZF B2 A

T B 2

A, ?r#ﬁ“]:cﬁw 7!\4% b ?3;
A

’ P T
a- j\%——; ’ ]}Q;“:

3*

2
5

SR T
A
2
N

-
Eﬁ
S

7
-

R\

= “_ﬂ F'*
OJ
U L

|
=
C

P - oERoSo@ oY

o
. 4).

,N 1l

I s

BTN
&y
Qe

-‘3 N
N
‘?-.;.
T
g
_"'

e

2
i &
LR

7
M2~

> b



CAERECRP AR S FHAALE MR TR ER 0

FHISRG A K UF %‘Kﬂ‘}] A2 % > FAE- K] B
Ll =d 2L
AR f kYR RAFHRDE FI8E -
v o EN & 113 = 11 3 29 p
REFZR 2 OF EP3
PR AGRR AT o
o PRAZ|A s Rt E 200 Mo AR D Pk (R
A) o drd EERFRAC Y - HHERPIFFHAT o
¢ ® o3 ® 113 & 12 * 2 @
R LI
&
AEA D IFHP AL REENFF|12E R P EF $009892
2o E g0
M #HEp mE%E | FEP | fliAEp | L5
5 (%friﬂ#ﬁ)
001|111#117 29p |1,000,000~ | A3=4% | 112127 8p |WG0000000
002|111+ 127 288 |1,000,000~ | Az=3* |112#12* 8p WG0000000
003| 112#2* 2p 1,000,000~ | %z=3* |112#12* 8p |WG0000000

D
VA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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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14號
原      告  謝東村  


訴訟代理人  洪晨博律師
被      告  連宇凡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峻毅律師
            趙英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翔勝不動產投資公司（下稱翔勝公司）以經營中小企業放貸為主要業務，由外部債權人（即金主）借貸資金給翔勝公司，翔勝公司將借款貸與有資金需求之中小企業，翔勝公司以每月約1%-1.5%之利率付息給外部金主，業務居間介紹金主可獲取每月1%-1.5%不等之業績獎金，原告因而於民國106年10月間擔任翔勝公司業務。嗣被告分別於111年11月29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2月2日，各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共計300萬元款項予原告，委託原告將該等款項轉交予翔勝公司作為上開借貸資金。原告為擔保確實有將被告借貸予翔勝公司之上開借款現金交付予翔勝公司，遂分別於上開收款時間，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與被告。原告於收取被告交付之上開現款後，亦確實已分別於111年12月5日、112年1月2日、112年2月6日將上開現款交付翔勝公司。被告於111年起迄今，已收取翔勝公司之借款利息20餘萬元，兩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亦未積欠被告任何債務，然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9892號裁定准許。原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本票所表彰之債權並不存在，及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予原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所執有如附表所示系爭本票3紙之票據債權及利息全部不存在。⒉被告應將附表所示系爭本票3紙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被告係因原告之招攬，始分別於111年11月29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2月2日各交付100萬元，共計300萬元予原告，參與原告所經營之投資事業。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係為擔保被告出資款之返還，而非係存在於被告與翔勝公司之消費借貸契約，亦或代為證明原告已將收受款項交付予翔勝公司。如原告所言為實，其僅需將翔勝公司所開係之本票直接給予被告即可，何須以自己為發票人開立系爭本票予被告，原告之舉顯係以自身之資力於招攬投資過程中取信被告、強化被告信心所為，並擔保將來投資款項之返還。又原告於簽發系爭本票時為翔勝公司之一級主管，當具有一定程度之從商經驗及社會智識，而在本票上簽名者，即應按本票所在文義負責，乃經商而有簽發本票需求者所明知，原告自無諉不知之理，是本件原告之主張，自屬無據，顯係臨訟卸責之詞等語，資為答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所簽發交付被告之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於收取被告交付之現款後，確已將全部現款交付翔勝公司，兩造間並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故本件就系爭本票之票據原因關係為何有所爭執，原告是否應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尚不明確，將影響其法律上地位。而上開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按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即不以給付之原因為要素而得成立之行為，凡簽名於票據之人，不問原因如何，均須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除執票人取得票據係出於惡意或詐欺者外，發票人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前手所存抗辯之意由，對抗執票人(最高法院49年臺上字第678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故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並不負舉證責任。反之，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意旨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票據債務人固得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臺簡上字第29號、95年度臺上字第892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於執票人向其行使票據權利時，固非不得依票據法13條但書或第14條之規定以其與執票人間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惟就該抗辯事由之確實存在，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乙節，惟被告有所爭執，並以前詞置辯，依法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三)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9892號民事裁定、本件系爭本票之本票存根、翔勝公司所開立之本票3紙、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906、11236、17878、18169號起訴書、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告之報案證明單、空間設計報價單、原告之自述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41頁、第107頁至第199頁、第267頁至第271頁）。惟觀諸上開證據資料就該事裁定（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有執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之事實；系爭本票之本票存根（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5頁）僅可證原告確有開立系爭本票予被告之情形存在；而翔勝公司所開立之本票3紙（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41頁）僅能證明翔勝公司有開立合計300萬元之本票3紙予被告；臺中地檢署起訴書（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121頁）僅能證明翔勝公司及該公司相關人員等有涉犯違反銀行法等案件遭檢察官起訴等情存在；另就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37頁），本院認就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有於原告傳訊要求確認有無收到款項等相關訊息後，被告有再傳訊向原告確認是否為該筆金額，或回覆原告有收到款項等訊息，以及雙方討論關於被告投資理財之資金配置等情形存在；而就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本院認此部分僅能知悉有其他金主或投資人有參與原告負責之相關投資案件，並有相約碰面為收受款項或開票、換票等情形發生，惟此部分之證據資料均與本件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之原因關係無涉，另審酌兩造對於其等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關係乙節，均無任何爭執之意思表示，則本件自無從以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即逕為認定兩造間就資金往來、借款交付或開立系爭本票等之情形，亦與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資金往來、款項交付、開立票據或換票等情形均相同，甚至據此進而認定此為原告於進行翔勝公司業務招攬之流程慣例之事實存在。
(四)另經本院審酌被告就其答辯意旨亦有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所持有原告開具之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7頁至第71頁、第75頁），而自該對話紀錄內容可知原告確曾向被告表示：「不用合約呀」、「我公司跟你之間就是本票作為保證」、「我不是這間一般職員」、「在裡面五年多公司成立近六年」、「職位屬一級主管」、「因配置者拿著我們的借貸本票如若不回款恐怕不用五年一個月就上法庭啦」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第69頁），此部分除與原告於其書狀所稱其並非翔勝公司之一級主管，僅為二代業務員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不符外，系爭本票現亦仍為被告所持有，亦無原告所稱招攬流程慣例，其於交付被告之現款予翔勝公司公司後，會將翔勝公司所開立之公司本票交付予被告，以換回個人票即系爭本票之情形存在。雖原告有主張其曾執公司本票向被告要求換回其個人所簽發之系爭本票，然遭被告拒絕云云，惟原告就此部分並未有提出任何證據足證其實，自不足採。因此本院認本件原告所提之證據資料均不足致本院為其有利之判斷；而被告之答辯意旨亦與其所提證據資料內容均相符合，是本院認被告之答辯意旨，尚屬有據，且有理由，應予可採。
(五)從而，原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而非用以擔保原告向被告招攬收取之本金之返還等事實為真，則原告對其所簽發交付與被告之系爭本票，依法自應負本票發票人責任。從而，原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而非用以擔保原告向被告招攬收取之本金之返還等事實為真，則原告對其所簽發交付與被告之系爭本票，依法自應負本票發票人責任。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事實為真，則其對被告自仍應本票發票人責任，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等情，均顯屬無據，且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童淑芬
附表：　　　　　　　　　　　　　　　　
		本票附表：至清償日止利息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六計算

		


		


		


		112年度司票字第009892號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001

		111年11月29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002

		111年12月28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003

		112年2月2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14號

原      告  謝東村  



訴訟代理人  洪晨博律師

被      告  連宇凡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峻毅律師

            趙英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翔勝不動產投資公司（下稱翔勝公司）以經營中小企

    業放貸為主要業務，由外部債權人（即金主）借貸資金給翔

    勝公司，翔勝公司將借款貸與有資金需求之中小企業，翔勝

    公司以每月約1%-1.5%之利率付息給外部金主，業務居間介

    紹金主可獲取每月1%-1.5%不等之業績獎金，原告因而於民

    國106年10月間擔任翔勝公司業務。嗣被告分別於111年11月

    29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2月2日，各交付新臺幣（下同

    ）100萬元，共計300萬元款項予原告，委託原告將該等款項

    轉交予翔勝公司作為上開借貸資金。原告為擔保確實有將被

    告借貸予翔勝公司之上開借款現金交付予翔勝公司，遂分別

    於上開收款時間，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

    與被告。原告於收取被告交付之上開現款後，亦確實已分別

    於111年12月5日、112年1月2日、112年2月6日將上開現款交

    付翔勝公司。被告於111年起迄今，已收取翔勝公司之借款

    利息20餘萬元，兩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亦

    未積欠被告任何債務，然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

    定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9892號裁定准許。

    原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確認

    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本票所表彰之債權並不存在，及被告應

    返還系爭本票予原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所執有如附

    表所示系爭本票3紙之票據債權及利息全部不存在。⒉被告應

    將附表所示系爭本票3紙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被告係因原告之招攬，始分別於111年11月29日、111年12月

    28日、112年2月2日各交付100萬元，共計300萬元予原告，

    參與原告所經營之投資事業。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

    乃係為擔保被告出資款之返還，而非係存在於被告與翔勝公

    司之消費借貸契約，亦或代為證明原告已將收受款項交付予

    翔勝公司。如原告所言為實，其僅需將翔勝公司所開係之本

    票直接給予被告即可，何須以自己為發票人開立系爭本票予

    被告，原告之舉顯係以自身之資力於招攬投資過程中取信被

    告、強化被告信心所為，並擔保將來投資款項之返還。又原

    告於簽發系爭本票時為翔勝公司之一級主管，當具有一定程

    度之從商經驗及社會智識，而在本票上簽名者，即應按本票

    所在文義負責，乃經商而有簽發本票需求者所明知，原告自

    無諉不知之理，是本件原告之主張，自屬無據，顯係臨訟卸

    責之詞等語，資為答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

    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

    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

    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

    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所簽發交付被告

    之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於收取被告交付之現款後，確已將

    全部現款交付翔勝公司，兩造間並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為

    被告所否認，故本件就系爭本票之票據原因關係為何有所爭

    執，原告是否應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尚不明確，將影響其

    法律上地位。而上開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

    去，依上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

    法律上利益。

(二)按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即不以給付之原因為要素而得成

    立之行為，凡簽名於票據之人，不問原因如何，均須依票上

    所載文義負責，除執票人取得票據係出於惡意或詐欺者外，

    發票人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前手所存抗辯之意由，對抗執票

    人(最高法院49年臺上字第678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票據

    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故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

    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

    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票人行使票據上

    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並不負舉證責

    任。反之，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

    ，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意旨觀之，固非法所不

    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票據債

    務人固得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

    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

    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臺簡上字第29號、95年度臺上字

    第892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於執票人向其

    行使票據權利時，固非不得依票據法13條但書或第14條之規

    定以其與執票人間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惟就該抗辯事由

    之確實存在，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主張

    其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

    交付給翔勝公司乙節，惟被告有所爭執，並以前詞置辯，依

    法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三)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9892號

    民事裁定、本件系爭本票之本票存根、翔勝公司所開立之本

    票3紙、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2906、11236、17878、18169號起訴書、兩造間LINE對

    話紀錄截圖、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告

    之報案證明單、空間設計報價單、原告之自述LINE對話紀錄

    截圖等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41頁、第107頁至第1

    99頁、第267頁至第271頁）。惟觀諸上開證據資料就該事裁

    定（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有執系

    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之事實；系爭本票之本票存根（

    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5頁）僅可證原告確有開立系爭本票予

    被告之情形存在；而翔勝公司所開立之本票3紙（見本院卷

    第37頁至第41頁）僅能證明翔勝公司有開立合計300萬元之

    本票3紙予被告；臺中地檢署起訴書（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

    121頁）僅能證明翔勝公司及該公司相關人員等有涉犯違反

    銀行法等案件遭檢察官起訴等情存在；另就兩造間LINE對話

    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37頁），本院認就此部分

    僅能證明被告有於原告傳訊要求確認有無收到款項等相關訊

    息後，被告有再傳訊向原告確認是否為該筆金額，或回覆原

    告有收到款項等訊息，以及雙方討論關於被告投資理財之資

    金配置等情形存在；而就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

    截圖內容，本院認此部分僅能知悉有其他金主或投資人有參

    與原告負責之相關投資案件，並有相約碰面為收受款項或開

    票、換票等情形發生，惟此部分之證據資料均與本件原告簽

    發系爭本票予被告之原因關係無涉，另審酌兩造對於其等為

    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關係乙節，均無任何爭執之意思表

    示，則本件自無從以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即逕

    為認定兩造間就資金往來、借款交付或開立系爭本票等之情

    形，亦與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資金往來、款項交付、開立票

    據或換票等情形均相同，甚至據此進而認定此為原告於進行

    翔勝公司業務招攬之流程慣例之事實存在。

(四)另經本院審酌被告就其答辯意旨亦有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

    錄內容、其所持有原告開具之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

    第67頁至第71頁、第75頁），而自該對話紀錄內容可知原告

    確曾向被告表示：「不用合約呀」、「我公司跟你之間就是

    本票作為保證」、「我不是這間一般職員」、「在裡面五年

    多公司成立近六年」、「職位屬一級主管」、「因配置者拿

    著我們的借貸本票如若不回款恐怕不用五年一個月就上法庭

    啦」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第69頁），此部分除與原告於

    其書狀所稱其並非翔勝公司之一級主管，僅為二代業務員云

    云（見本院卷第101頁）不符外，系爭本票現亦仍為被告所

    持有，亦無原告所稱招攬流程慣例，其於交付被告之現款予

    翔勝公司公司後，會將翔勝公司所開立之公司本票交付予被

    告，以換回個人票即系爭本票之情形存在。雖原告有主張其

    曾執公司本票向被告要求換回其個人所簽發之系爭本票，然

    遭被告拒絕云云，惟原告就此部分並未有提出任何證據足證

    其實，自不足採。因此本院認本件原告所提之證據資料均不

    足致本院為其有利之判斷；而被告之答辯意旨亦與其所提證

    據資料內容均相符合，是本院認被告之答辯意旨，尚屬有據

    ，且有理由，應予可採。

(五)從而，原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

    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而非用

    以擔保原告向被告招攬收取之本金之返還等事實為真，則原

    告對其所簽發交付與被告之系爭本票，依法自應負本票發票

    人責任。從而，原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

    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

    ，而非用以擔保原告向被告招攬收取之本金之返還等事實為

    真，則原告對其所簽發交付與被告之系爭本票，依法自應負

    本票發票人責任。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

    原因關係事實為真，則其對被告自仍應本票發票人責任，請

    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被告應返還系爭

    本票等情，均顯屬無據，且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童淑芬

附表：　　　　　　　　　　　　　　　　

本票附表：至清償日止利息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六計算    112年度司票字第009892號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001 111年11月29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002 111年12月28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003 112年2月2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14號
原      告  謝東村  


訴訟代理人  洪晨博律師
被      告  連宇凡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峻毅律師
            趙英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翔勝不動產投資公司（下稱翔勝公司）以經營中小企業放貸為主要業務，由外部債權人（即金主）借貸資金給翔勝公司，翔勝公司將借款貸與有資金需求之中小企業，翔勝公司以每月約1%-1.5%之利率付息給外部金主，業務居間介紹金主可獲取每月1%-1.5%不等之業績獎金，原告因而於民國106年10月間擔任翔勝公司業務。嗣被告分別於111年11月29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2月2日，各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共計300萬元款項予原告，委託原告將該等款項轉交予翔勝公司作為上開借貸資金。原告為擔保確實有將被告借貸予翔勝公司之上開借款現金交付予翔勝公司，遂分別於上開收款時間，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與被告。原告於收取被告交付之上開現款後，亦確實已分別於111年12月5日、112年1月2日、112年2月6日將上開現款交付翔勝公司。被告於111年起迄今，已收取翔勝公司之借款利息20餘萬元，兩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亦未積欠被告任何債務，然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9892號裁定准許。原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本票所表彰之債權並不存在，及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予原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所執有如附表所示系爭本票3紙之票據債權及利息全部不存在。⒉被告應將附表所示系爭本票3紙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被告係因原告之招攬，始分別於111年11月29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2月2日各交付100萬元，共計300萬元予原告，參與原告所經營之投資事業。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係為擔保被告出資款之返還，而非係存在於被告與翔勝公司之消費借貸契約，亦或代為證明原告已將收受款項交付予翔勝公司。如原告所言為實，其僅需將翔勝公司所開係之本票直接給予被告即可，何須以自己為發票人開立系爭本票予被告，原告之舉顯係以自身之資力於招攬投資過程中取信被告、強化被告信心所為，並擔保將來投資款項之返還。又原告於簽發系爭本票時為翔勝公司之一級主管，當具有一定程度之從商經驗及社會智識，而在本票上簽名者，即應按本票所在文義負責，乃經商而有簽發本票需求者所明知，原告自無諉不知之理，是本件原告之主張，自屬無據，顯係臨訟卸責之詞等語，資為答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所簽發交付被告之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於收取被告交付之現款後，確已將全部現款交付翔勝公司，兩造間並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故本件就系爭本票之票據原因關係為何有所爭執，原告是否應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尚不明確，將影響其法律上地位。而上開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按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即不以給付之原因為要素而得成立之行為，凡簽名於票據之人，不問原因如何，均須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除執票人取得票據係出於惡意或詐欺者外，發票人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前手所存抗辯之意由，對抗執票人(最高法院49年臺上字第678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故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並不負舉證責任。反之，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意旨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票據債務人固得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臺簡上字第29號、95年度臺上字第892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於執票人向其行使票據權利時，固非不得依票據法13條但書或第14條之規定以其與執票人間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惟就該抗辯事由之確實存在，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乙節，惟被告有所爭執，並以前詞置辯，依法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三)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9892號民事裁定、本件系爭本票之本票存根、翔勝公司所開立之本票3紙、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906、11236、17878、18169號起訴書、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告之報案證明單、空間設計報價單、原告之自述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41頁、第107頁至第199頁、第267頁至第271頁）。惟觀諸上開證據資料就該事裁定（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有執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之事實；系爭本票之本票存根（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5頁）僅可證原告確有開立系爭本票予被告之情形存在；而翔勝公司所開立之本票3紙（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41頁）僅能證明翔勝公司有開立合計300萬元之本票3紙予被告；臺中地檢署起訴書（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121頁）僅能證明翔勝公司及該公司相關人員等有涉犯違反銀行法等案件遭檢察官起訴等情存在；另就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37頁），本院認就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有於原告傳訊要求確認有無收到款項等相關訊息後，被告有再傳訊向原告確認是否為該筆金額，或回覆原告有收到款項等訊息，以及雙方討論關於被告投資理財之資金配置等情形存在；而就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本院認此部分僅能知悉有其他金主或投資人有參與原告負責之相關投資案件，並有相約碰面為收受款項或開票、換票等情形發生，惟此部分之證據資料均與本件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之原因關係無涉，另審酌兩造對於其等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關係乙節，均無任何爭執之意思表示，則本件自無從以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即逕為認定兩造間就資金往來、借款交付或開立系爭本票等之情形，亦與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資金往來、款項交付、開立票據或換票等情形均相同，甚至據此進而認定此為原告於進行翔勝公司業務招攬之流程慣例之事實存在。
(四)另經本院審酌被告就其答辯意旨亦有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所持有原告開具之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7頁至第71頁、第75頁），而自該對話紀錄內容可知原告確曾向被告表示：「不用合約呀」、「我公司跟你之間就是本票作為保證」、「我不是這間一般職員」、「在裡面五年多公司成立近六年」、「職位屬一級主管」、「因配置者拿著我們的借貸本票如若不回款恐怕不用五年一個月就上法庭啦」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第69頁），此部分除與原告於其書狀所稱其並非翔勝公司之一級主管，僅為二代業務員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不符外，系爭本票現亦仍為被告所持有，亦無原告所稱招攬流程慣例，其於交付被告之現款予翔勝公司公司後，會將翔勝公司所開立之公司本票交付予被告，以換回個人票即系爭本票之情形存在。雖原告有主張其曾執公司本票向被告要求換回其個人所簽發之系爭本票，然遭被告拒絕云云，惟原告就此部分並未有提出任何證據足證其實，自不足採。因此本院認本件原告所提之證據資料均不足致本院為其有利之判斷；而被告之答辯意旨亦與其所提證據資料內容均相符合，是本院認被告之答辯意旨，尚屬有據，且有理由，應予可採。
(五)從而，原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而非用以擔保原告向被告招攬收取之本金之返還等事實為真，則原告對其所簽發交付與被告之系爭本票，依法自應負本票發票人責任。從而，原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而非用以擔保原告向被告招攬收取之本金之返還等事實為真，則原告對其所簽發交付與被告之系爭本票，依法自應負本票發票人責任。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事實為真，則其對被告自仍應本票發票人責任，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等情，均顯屬無據，且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童淑芬
附表：　　　　　　　　　　　　　　　　
		本票附表：至清償日止利息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六計算

		


		


		


		112年度司票字第009892號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001

		111年11月29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002

		111年12月28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003

		112年2月2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14號

原      告  謝東村  



訴訟代理人  洪晨博律師

被      告  連宇凡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峻毅律師

            趙英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翔勝不動產投資公司（下稱翔勝公司）以經營中小企業放貸為主要業務，由外部債權人（即金主）借貸資金給翔勝公司，翔勝公司將借款貸與有資金需求之中小企業，翔勝公司以每月約1%-1.5%之利率付息給外部金主，業務居間介紹金主可獲取每月1%-1.5%不等之業績獎金，原告因而於民國106年10月間擔任翔勝公司業務。嗣被告分別於111年11月29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2月2日，各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共計300萬元款項予原告，委託原告將該等款項轉交予翔勝公司作為上開借貸資金。原告為擔保確實有將被告借貸予翔勝公司之上開借款現金交付予翔勝公司，遂分別於上開收款時間，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合稱系爭本票）與被告。原告於收取被告交付之上開現款後，亦確實已分別於111年12月5日、112年1月2日、112年2月6日將上開現款交付翔勝公司。被告於111年起迄今，已收取翔勝公司之借款利息20餘萬元，兩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亦未積欠被告任何債務，然被告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9892號裁定准許。原告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請求確認系爭本票所表彰之債權並不存在，及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予原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所執有如附表所示系爭本票3紙之票據債權及利息全部不存在。⒉被告應將附表所示系爭本票3紙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被告係因原告之招攬，始分別於111年11月29日、111年12月28日、112年2月2日各交付100萬元，共計300萬元予原告，參與原告所經營之投資事業。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係為擔保被告出資款之返還，而非係存在於被告與翔勝公司之消費借貸契約，亦或代為證明原告已將收受款項交付予翔勝公司。如原告所言為實，其僅需將翔勝公司所開係之本票直接給予被告即可，何須以自己為發票人開立系爭本票予被告，原告之舉顯係以自身之資力於招攬投資過程中取信被告、強化被告信心所為，並擔保將來投資款項之返還。又原告於簽發系爭本票時為翔勝公司之一級主管，當具有一定程度之從商經驗及社會智識，而在本票上簽名者，即應按本票所在文義負責，乃經商而有簽發本票需求者所明知，原告自無諉不知之理，是本件原告之主張，自屬無據，顯係臨訟卸責之詞等語，資為答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所簽發交付被告之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於收取被告交付之現款後，確已將全部現款交付翔勝公司，兩造間並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為被告所否認，故本件就系爭本票之票據原因關係為何有所爭執，原告是否應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尚不明確，將影響其法律上地位。而上開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二)按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即不以給付之原因為要素而得成立之行為，凡簽名於票據之人，不問原因如何，均須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除執票人取得票據係出於惡意或詐欺者外，發票人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前手所存抗辯之意由，對抗執票人(最高法院49年臺上字第678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故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從而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並不負舉證責任。反之，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意旨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票據債務人固得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但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臺簡上字第29號、95年度臺上字第892號裁判要旨參照）。準此，票據債務人於執票人向其行使票據權利時，固非不得依票據法13條但書或第14條之規定以其與執票人間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惟就該抗辯事由之確實存在，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乙節，惟被告有所爭執，並以前詞置辯，依法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三)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9892號民事裁定、本件系爭本票之本票存根、翔勝公司所開立之本票3紙、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906、11236、17878、18169號起訴書、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告之報案證明單、空間設計報價單、原告之自述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41頁、第107頁至第199頁、第267頁至第271頁）。惟觀諸上開證據資料就該事裁定（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有執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之事實；系爭本票之本票存根（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5頁）僅可證原告確有開立系爭本票予被告之情形存在；而翔勝公司所開立之本票3紙（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41頁）僅能證明翔勝公司有開立合計300萬元之本票3紙予被告；臺中地檢署起訴書（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121頁）僅能證明翔勝公司及該公司相關人員等有涉犯違反銀行法等案件遭檢察官起訴等情存在；另就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37頁），本院認就此部分僅能證明被告有於原告傳訊要求確認有無收到款項等相關訊息後，被告有再傳訊向原告確認是否為該筆金額，或回覆原告有收到款項等訊息，以及雙方討論關於被告投資理財之資金配置等情形存在；而就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本院認此部分僅能知悉有其他金主或投資人有參與原告負責之相關投資案件，並有相約碰面為收受款項或開票、換票等情形發生，惟此部分之證據資料均與本件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之原因關係無涉，另審酌兩造對於其等為系爭本票之直接前、後手關係乙節，均無任何爭執之意思表示，則本件自無從以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LINE對話紀錄即逕為認定兩造間就資金往來、借款交付或開立系爭本票等之情形，亦與原告與其他金主間之資金往來、款項交付、開立票據或換票等情形均相同，甚至據此進而認定此為原告於進行翔勝公司業務招攬之流程慣例之事實存在。

(四)另經本院審酌被告就其答辯意旨亦有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內容、其所持有原告開具之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7頁至第71頁、第75頁），而自該對話紀錄內容可知原告確曾向被告表示：「不用合約呀」、「我公司跟你之間就是本票作為保證」、「我不是這間一般職員」、「在裡面五年多公司成立近六年」、「職位屬一級主管」、「因配置者拿著我們的借貸本票如若不回款恐怕不用五年一個月就上法庭啦」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第69頁），此部分除與原告於其書狀所稱其並非翔勝公司之一級主管，僅為二代業務員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不符外，系爭本票現亦仍為被告所持有，亦無原告所稱招攬流程慣例，其於交付被告之現款予翔勝公司公司後，會將翔勝公司所開立之公司本票交付予被告，以換回個人票即系爭本票之情形存在。雖原告有主張其曾執公司本票向被告要求換回其個人所簽發之系爭本票，然遭被告拒絕云云，惟原告就此部分並未有提出任何證據足證其實，自不足採。因此本院認本件原告所提之證據資料均不足致本院為其有利之判斷；而被告之答辯意旨亦與其所提證據資料內容均相符合，是本院認被告之答辯意旨，尚屬有據，且有理由，應予可採。

(五)從而，原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而非用以擔保原告向被告招攬收取之本金之返還等事實為真，則原告對其所簽發交付與被告之系爭本票，依法自應負本票發票人責任。從而，原告既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係為用以擔保原告確實有將被告之借款現金交付給翔勝公司，而非用以擔保原告向被告招攬收取之本金之返還等事實為真，則原告對其所簽發交付與被告之系爭本票，依法自應負本票發票人責任。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無法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事實為真，則其對被告自仍應本票發票人責任，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等情，均顯屬無據，且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婉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童淑芬

附表：　　　　　　　　　　　　　　　　

本票附表：至清償日止利息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六計算    112年度司票字第009892號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利息起算日 票據號碼 001 111年11月29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002 111年12月28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003 112年2月2日 1,000,000元 未記載 112年12月8日 WG0000000 







